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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 務 匯 報 局 發 表 二 零 一 一 年 年 報 

 

 

( 二 零 一 二 年 三 月 二 十 九 日 ， 香 港 ) 財 務 匯 報 局 今 天 發 表 截 至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止 財 政 

年 度 的 年 報 。 

 

 

運 作 檢 討 

 
 
 

接 獲 可 跟 進 的 投 訴 

二 零 一 一 年 
 

7 

二 零 一 零 年 
 

9 

已 檢 閱 的 非 無 保 留 意 見 核 數 師 報 告 1 3 1 1 4 2 

已 抽 選 作 審 閱 的 財 務 報 表 7 0 - 

完 成 調 查 的 個 案 5 1 

完 成 查 訊 的 個 案 2 1 

 

 
 

對 於 財 務 匯 報 局 二 零 一 一 年 的 運 作 表 現 ， 財 務 匯 報 局 主 席 高 靜 芝 女 士 表 示 ： 「 回 顧 往年 ， 財 

務 匯 報 局 處 理 個 案 的 數 目 、 規 模 及 複 雜 程 度 均 有 所 增 加 。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， 本 局 完成 了 五 宗 

調 查 及 兩 宗 查 訊 ， 其 中 包 括 於 過 往 年 度 展 開 的 個 案 。 毫 無 疑 問 ， 本 局 的 工 作 有助 香 港 上 市 公 

司 真 實 及 公 平 地 呈 列 業 務 及 營 運 情 況 。 」 

 

有 關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完 成 的 調 查 個 案 ， 財 務 匯 報 局 行 政 總 裁 甘 博 文 博 士 表 示 ： 「 於 二 零 一一 年 

完 成 的 調 查 涉 及 不 同 類 型 的 審 計 或 匯 報 不 當 行 為 ， 其 中 包 括 未 有 就 報 告 期 之 後 已 發行 股 份 數 

目 的 變 動 而 調 整 每 股 盈 利 ， 未 有 妥 善 記 錄 有 關 審 閱 上 市 實 體 旗 下 附 屬 公 司 的 核數 師 的 工 作 底 稿 的 

審 計 程 序 ， 以 及 未 能 取 得 充 份 及 適 當 的 審 計 證 據 。 除 了 一 宗 並 無 任 何證 據 支 持 有 審 計 不 當 行 

為 的 個 案 外 ， 其 他 完 成 的 調 查 個 案 已 轉 介 予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跟進 。 」 

 

於 二 零 一 一 年 ， 財 務 匯 報 局 展 開 一 宗 查 訊 ， 並 完 成 兩 宗 於 上 一 年 已 展 開 的 個 案 。 其 中 一宗 已 

完 成 的 個 案 是 有 關 一 家 上 市 實 體 沒 有 就 收 購 附 屬 公 司 時 所 產 生 的 公 允 價 值 收 益 確 認遞 延 稅 項 負 債 

。 該 上 市 實 體 已 應 財 務 匯 報 局 的 要 求 ， 糾 正 沒 有 遵 從 會 計 規 定 的 事 宜 ， 並且 於 其 後 發 表 的 財 

務 報 表 作 出 前 期 調 整 。 

 

於 二 零 一 一 年 一 月 ， 財 務 匯 報 局 推 行 根 據 風 險 抽 查 財 務 報 表 的 審 閱 計 劃 。 年 內 ， 財 務 匯報 

局 已 展 開 七 十 份 財 務 報 表 的 審 閱 工 作 ， 該 等 財 務 報 表 的 年 結 介 乎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二 月 三十 一 日 至 二 

零 一 一 年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期 間 ， 本 局 預 期 可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中 完 成 審 閱 這 些 財 務報 表 。 

 

於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月 ， 財 務 匯 報 局 與 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聯 合 舉行 財 務 

匯 報 論 壇 ， 三 個 主 辦 機 構 的 代 表 在 論 壇 上 與 上 市 實 體 及 核 數 師 分 享 審 閱 財 務 報 表的 觀 察 所 得 ， 

並 有 意 每 年 舉 辦 聯 合 論 壇 ， 繼 續 推 廣 高 質 素 的 財 務 匯 報 。 財 務 匯 報 局 開 始每 年 發 送 兩 次 電 

子 簡 訊 ， 加 強 與 持 份 者 的 溝 通 。 

 

 
 

展 望 未 來 

https://www.afrc.org.hk/media/0tqfamiy/annual-report-2011.pdf


香 港 的 審 計 監 管 制 度 發 展 正 處 於 關 鍵 時 刻 ， 既 要 建 立 適 合 香 港 未 來 發 展 的 制 度 ， 亦 要 研究 監 管 

機 構 和 會 計 專 業 應 如 何 合 作 維 持 監 管 制 度 。 有 鑒 於 此 ， 財 務 匯 報 局 將 會 就 此 為 政府 提 供 所 需 

支 援 ， 並 期 待 出 現 一 個 迎 合 香 港 市 場 及 專 業 人 士 需 要 的 審 計 監 管 及 法 律 架構 ， 並 有 助 跨 國 企 業 

在 不 同 司 法 管 轄 權 區 營 運 。 

 

財 務 匯 報 局 將 會 以 香 港 的 利 益 為 依 歸 ， 繼 續 履 行 其 法 定 職 責 。 高 女 士 總 結 ： 「 香 港 的 投資 環 

境 預 期 會 繼 續 面 臨 挑 戰 ， 這 更 加 彰 顯 財 務 匯 報 局 的 監 督 職 能 的 重 要 性 。 我 們 會 加 強與 其 他 監 管 

機 構 及 同 業 的 合 作 ， 維 持 財 務 匯 報 的 穩 健 性 ， 提 升 上 市 公 司 的 會 計 及 匯 報 水平 ， 保 障 投 資 

者 的 利 益 。 」 

 

－  完  － 

 
編 輯 垂 注 

 
關 於 財 務 匯 報 局 

 

財 務 匯 報 局 是 根 據 《 財 務 匯 報 局 條 例 》 於 二 零 零 六 年 十 二 月 成 立 的 法 定 組 織 。  財 務 匯 報局 的 

職 責 是 就 有 關 上 市 實 體 可 能 在 審 計 或 匯 報 方 面 的 不 當 行 為 展 開 獨 立 調 查 ， 及 就 上 市實 體 可 能 沒 有 

遵 從 會 計 規 定 的 事 宜 展 開 查 訊 。 財 務 匯 報 局 由 十 一 位 成 員 組 成 ， 他 們 來 自不 同 的 專 業 ， 而 包 括 

主 席 在 內 的 大 部 份 成 員 均 為 業 外 人 士 。 如 欲 查 詢 更 多 資 料 ， 歡 迎 瀏覽 w w w . f r c . o r g . h k 。 

http://www.frc.org.hk/tc/

